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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

近日，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
院联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走进恩施州民族体育运动中心项目
工程农民工业余学校，开展“法在身
边护平安 情暖工友心连心”主题活
动。干警现场分发普法手册，并提
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服务，在寒冬
中为工友们送上别样“法治温暖”。

图为干警与工作人员交谈。
本报记者 蔡 蕾

本报通讯员 喻靖尧 摄

▲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
人民法院邀请自治区人大代表、宁明
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专职副主席陈丽云

（左一）监督案件回访工作。陈丽云
与法院干警前往当事人所在村屯，
对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进行回访，
了解案款履行情况，并听取当事人
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

图为回访现场。
本报记者 吴 琪 摄

▲ 1 月 19 日，福建省南靖县
人民法院举办 2026 年第一期“兰
庭听审”活动，辖区部分省、市、县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法院，旁
听一起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案件
庭审。随后，在专题座谈会上，代
表委员结合庭审观感与履职实
践，建言献策。

图为庭审现场。
魏明东 摄

湖北恩施市法院：

情暖工友心连心

福建南靖县法院：

代表委员“兰庭听审”

广西宁明县法院：
人大代表回访问效

“雷法官在，我放心签”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庄 啸 倪 熙

新疆克拉玛依启用全要素“智慧法庭”
本报讯 （记者 王 维 通讯员

张 婷）近日，依托上海援助克拉玛依资
源优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套全要
素“智慧法庭”在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
院正式落地启用。

据悉，在正式启用前，克拉玛依中院
多次组织干警赴上海法院考察学习有关
智慧法庭的先进经验，结合本院审判实
际打造“智慧法庭”系统。

“庭审中，法官可以通过宽屏终端

实时查看笔录、查阅批注卷宗材料，也
可 以 通 过 语 音 指 令 证 据 随 讲 随 翻 ，快
速定位证据、高亮显示，还可实现证据
智 能 比 对 ，让 法 官 和 当 事 人 一 目 了
然。”克拉玛依中院办公室负责人李振
介绍道。

“智慧法庭”采用“政法专网+互联
网”的本地智能模型部署模式，融合内网
外网、线上线下、远程提讯多模式开庭场
景，实现了内外网音视频高清流畅交互，

满足不同庭审模式需求，使当事人参与
庭审的方式更趋灵活。这种打破空间限
制、化解异地诉讼难题、便利当事人参与
的方式，成为“智慧法庭”新模式的核心
优势。

同时，在庭审监管与效率提升方面，
该系统可对庭审全过程进行智能化精细
化监管，通过高清音视频设备、双重备份
庭审录像，保障庭审记录质量与数据安
全。依托该系统，电子质证、当庭补交证
据等全程电子化流转，法官可实时调阅
电子卷宗。同时，庭审录音录像、电子证
据等数据实时上链固化，确保不可篡改，
保障司法公正。

以求极致的精神做实定分止争

1 月 9 日的早晨，浙江省丽水市中级
人民法院法官雷晓东正专注地翻阅卷
宗时，门口响起一阵敲门声。

“雷法官，多亏了您的调解，我们乡
里国道拓宽工程的征收工作已经完成，
现在腾空工作也很顺利。”站在门口的是
云和县赤石乡乡长胡旭芬，“这条路修好
之后，交通会更方便，对沿线各乡镇的发
展都有帮助。”

“客气了，这是我的本职工作。”雷晓
东一边说，一边回想起这个案件的调解
过程。

一间民宿“卡”住工程推进

赤石乡地处环云和湖旅游带。“十里
云河”风光秀丽，“四季花海”绚烂缤纷。
近年来，利用赤石乡特有的风光，当地打
造了“赤石渔乐”“玫瑰峡谷”等特色文旅
项目，点燃了乡村消费新引擎。然而，随
着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游客越来越多，原
有的国道却像一条“梗阻的动脉”——会
车困难、旺季拥堵，成为发展的瓶颈，道
路拓宽工程被提上日程。

乡政府发布征地公告后，这一民心
工程得到了沿线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这让
征收工作在一开始进展顺利。但蓝剑（化
名）家的临路民宿，成了项目推进的“最后
一关”。他对征迁政策了解有限，面对厚
厚的补偿方案，心里总不踏实，觉得“白纸
黑字背后有自己看不明白的门道”。尽管
乡政府多次沟通，这份因不了解而产生的
戒备始终没能化解，协商陷入僵局。后
来，蓝剑干脆闭门不见，直接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征收认定意见。

“他家的民宿靠近山体，道路工程正
好要在这里挖隧道。如果他坚决不搬，
连绕道施工的可能性都没有。”雷晓东合

上卷宗，眉头紧锁。他意识到，这个案子
如果处理不好，工程可能被无限期延后，
还可能引发更多矛盾。

走进家门 从“心”解开疙瘩

案子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办。雷晓
东明白，矛盾的根源在“庭外”，解决的办
法在“现场”，只有走到当事人家里，看到
真实情况，听到真心话，才能找准症结、
解决问题。

出发前，雷晓东充分准备：带着补偿
协议咨询了相关业务部门，确认条款合
规、金额合理。随即雷晓东与法官助理
开车前往当事人家中。

“雷法官，我跟乡政府没什么好谈
的，有话去法院说。”得知他们的来意，蓝
剑语气生硬，转身就要回屋。

“我和你一样都是畲族人。”雷晓东
快步上前，用畲语轻声打了个招呼，“今
天来，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点实
际问题。”这句话触动了蓝剑，他脚步顿
了顿，最终还是侧身请法官进了屋。

“这民宿是我们全家从水库移民后，
一点一滴攒钱盖房办起来的。”蓝剑指着
墙上的老照片，讲起一家人从移民安家，
到找准民宿行业慢慢做起，再到生意稳
定、供孩子读书、在县城安家的经历。句
句透着对房子的感情，说到动情处，眼圈
也红了。

雷晓东没有打断，静静听着他把心
里的憋闷说完。他察觉到，问题的关键不
只是政策理解，更有情感上的不舍和对未
来的担忧。他没有急着讲条文，而是先从
情感上回应：“我理解，这民宿不只是一处
财产，更是你们一家人奋斗的印记。”

他语气平和，也谈起自己作为畲族
人的感受：“我们畲族祖祖辈辈在外迁
徙、打拼，走到哪儿，就在哪儿扎根，和当
地人一起生活、一起建设。人往前走，家
也在往前走，重要的不是房子在哪，而是
那份踏实兴旺的日子能延续下去。”

见蓝剑神情缓和了些，雷晓东才把
话题引回道路拓宽：“路宽了，游客来得

更顺畅，咱们赤石的旅游才能更旺。你
们家从务农到开民宿，不也盼着路更好、
人更多吗？路通财通，工程建设是为了
你们自己以后的路更宽。”

见时机成熟，雷晓东拿出征迁方案，
和蓝剑一起展望道路拓宽后赤石的发展
前景，并结合前期咨询得来关于征迁工
作的专业意见和自己的法律知识，耐心
解答蓝剑对补偿协议的每一个疑问。

“雷法官，您这么一讲，我心里就亮
堂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蓝剑的
态度明显缓和，但他表示还需要时间考
虑。临走时，两人互加了微信。

真诚破局 心结化于茶香

那之后，蓝剑时常通过微信与雷晓
东联系，有时咨询政策细节，有时聊聊家
长里短。雷晓东不仅及时解答他的疑
问，还主动关心他搬迁过渡期间的生活，
帮助对接相关部门落实补偿款发放事
宜。在一次次的坦诚交流中，双方的信
任逐渐建立起来。有一天，蓝剑主动发
来消息：“雷法官，您什么时候有空再来
坐坐？我们信您！”

应蓝剑之邀，雷晓东再次驱车前往赤
石乡。在民宿里，几人围坐，泡上一壶清
茶，把补偿条款从头到尾又核对了一遍。

“如果担心以后的生活，也可以提出
来，大家一起想办法。”雷晓东言辞恳切，

“但如果只是因为感情上舍不得，咱们也
得为乡里发展的大局想想。”

听到这里，蓝剑沉默了一会儿，深吸
一口气，终于放下了最后的纠结。“雷法
官一次次来，是真的为了我们好，也是为
了赤石好。”蓝剑随后提出了签征迁协议
当天雷晓东必须在场的要求，“雷法官
在，我放心签。”

用 脚 步 丈 量 民 情 ，用 真 诚 化 解 心
结。如今，案子已经结了，蓝剑一家过上
了 新 生 活 ，道 路 拓 宽 工 程 也 已 正 式 动
工。不久的将来，一条宽阔的国道将穿
行在赤石乡的青山绿水之间，载着游客
走进来，带着农产品走出去。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矿产资源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5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61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6〕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产资源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

已于 2025 年 12 月 13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61 次会议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26 年 2月 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6年 1月 19日

为正确审理矿产资源纠纷案件，加
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依法保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和交易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
的规定，结合审判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矿业权出让部门作为出
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矿业权出让合
同，当事人请求确认自依法成立之日
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条 出让人未按照矿业权出
让合同的约定为受让人办理矿业权登
记，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办理，
或者因出让人原因致使受让人受让矿
业权后不能依法取得矿业用地进行勘
查、开采，受让人请求解除出让合同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受让人未依约缴纳矿业权出让收
益致使出让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出
让人请求解除出让合同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第三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对未设
置矿业权的矿产资源实施勘查、开采，
违反矿产资源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以将来取得的矿业权进行合作勘
查、开采或者转让的合同，当事人仅以
合作人或者转让人在订立合同时未取
得矿业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条 当事人约定在国家公园
等自然保护地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
资源，违反国家公园法第二十七条、第
二十八条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第五条 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

转让、出资、抵押或者合作勘查、开采
等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国家另有规定、
矿业权出让合同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

第六条 矿业权转让、出资合同
生效后，矿业权人未依约履行转移矿
业权的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其继续
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矿业权人未依约履行转移矿业权
的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
履行，合同相对人请求解除合同并由
矿业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第七条 矿 业 权 转 让 合 同 生 效
后，转让人又将矿业权转让给第三人
并办理了转移登记，受让人请求解除
合同、返还已付转让款，并由转让人承
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转让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
立矿业权转让合同并办理了转移登
记，导致受让人无法取得矿业权，受让
人请求确认转让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
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受让人请求确认自矿业
权相关事项记载于矿业权登记簿时取
得矿业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矿业权证书与矿业权登记簿记载
不一致，当事人请求以矿业权登记簿
为准的，除有证据证明矿业权登记簿
确有错误外，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 以矿业权设立抵押，当
事人请求确认抵押权自抵押事项记载
于矿业权登记簿时设立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第十条 以矿业权设立抵押，债

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
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百零八条规定申请实现抵押权的，人
民法院可以拍卖、变卖矿业权。

第十一条 矿业权依法抵押后，
因 矿 产 资 源 被 压 覆 、矿 业 权 被 收 回
等 原 因 导 致 矿 业 权 消 灭 ，抵 押 权 人
请求按照原抵押权的顺位就抵押人
获 得 的 保 险 金 、赔 偿 金 或 者 补 偿 金
等优先受偿或者将该款项予以提存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越界勘查、开采矿产
资源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因登记的勘
查、开采区域重叠或者界限不清发生
争议，依法应当由有关机关处理的，人
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
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已经受理的，裁
定驳回起诉。

第十三条 因越界勘查、开采矿
产资源，矿业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返还财产、赔偿损
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采矿权人请求侵权人
赔偿因越界勘查、开采造成的下列损
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侵权人越界勘查、开采获得
的矿产品价值；

（二）侵权行为致使采矿权人按照
批准的矿山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
或者开采方案可以采出而无法采出的
矿产品价值；

（三）侵权行为致使采矿权人增加
的开采成本、矿区生态修复费用。

采矿权人请求按照损失发生时的
市场价格计算前款规定的矿产品价值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探矿权人请求侵权人赔偿因越界
勘查、开采增加的勘查成本、恢复费用
以及依法可以获得的利益损失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五条 下列情形之一，人民
法院可以认定为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二
条规定的“压覆矿产资源”：

（一）建设项目占地范围与依法登
记的勘查、开采区域重叠，或者虽不重
叠但是依据相关规定建设项目周边一
定范围内禁止勘查、开采，直接影响矿

业权行使的；
（二）建设项目周边一定范围内限制

勘查、开采，依据相关规定矿业权人勘
查、开采前需取得建设项目权利人的同
意或者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但是
在合理期限内未取得同意或者批准的。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与矿业权人签
订压覆矿产资源补偿协议后未履行约定
义务，矿业权人请求建设单位继续履行
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未与矿业权人
签订补偿协议即压覆矿产资源，矿业权
人请求建设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
等涉及公共利益的建设项目，需要压覆
审批的已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不
需要压覆审批的已依法履行项目审批

（核准）、规划许可等手续，建设单位未
与矿业权人签订补偿协议即压覆矿产资
源，矿业权人请求建设单位补偿被压覆
矿产资源相应的已缴纳矿业权出让收
益、勘查投资、已建开采设施投入及其
利息，以及搬迁相应设施费用等损失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法律、行政法
规对压覆矿产资源补偿范围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被压覆矿产资
源储量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压覆审批时的调查评估
报告或者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
的储量报告予以认定。

矿业权人自行委托出具的储量报
告，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建
设单位不予认可的，人民法院不予采信。

第十九条 矿产资源被压覆时矿业

权因期限届满已消灭，原矿业权人基于
矿产资源被压覆请求建设单位赔偿或者
补偿其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
有证据证明因建设项目压覆导致矿业权
未能续期的除外。

第二十条 矿业权在期限届满前因
公共利益的需要被依法收回，矿业权人
请求作出收回决定的行政机关给予补偿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矿业权在期限届满前因不符合管控
要求依法退出自然保护地，矿业权人请
求作出退出决定的行政机关给予补偿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探矿权人按照规定完
成勘查区域的清理、恢复，或者采矿权
人按照批准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完成矿
区生态修复，并已验收合格的，除有新
的事实外，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
定的组织对同一勘查、开采行为造成的
生态破坏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
不予受理。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矿产
资源纠纷案件中，发现当事人无证勘查、
开采，地质资料造假，或者勘查、开采未
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等行为涉嫌违法
犯罪的，依法将有关违法犯罪线索、材料
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2025 年 7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施行前的法
律事实引起的矿产资源纠纷案件，适用
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解释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法 释

〔2017〕12号）同时废止。


